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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民主路公司二楼视频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712
979,175,562

57.537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王永乐董事长主持，会议采取现场及

网络相结合的投票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6人，独立董事苑士华因事请假未能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2人，职工监事宁显波、赵晶因公未能出席会议；
3.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李志强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77,524,513
比例（%）

99.8313

反对

票数

1,231,349
比例（%）

0.1257

弃权

票数

419,700
比例（%）

0.0430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规则》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77,923,337
比例（%）

99.8721

反对

票数

898,225
比例（%）

0.0917

弃权

票数

354,000
比例（%）

0.0362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77,927,037
比例（%）

99.8724

反对

票数

885,625
比例（%）

0.0904

弃权

票数

362,900
比例（%）

0.0372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77,900,037
比例（%）

99.8697

反对

票数

919,925
比例（%）

0.0939

弃权

票数

355,600
比例（%）

0.0364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交易与关联交易制度》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77,892,313
比例（%）

99.8689

反对

票数

910,349
比例（%）

0.0929

弃权

票数

372,900
比例（%）

0.0382
6.议案名称：关于日常关联交易2026年度预计发生情况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683,238
比例（%）

85.8072

反对

票数

870,525
比例（%）

9.7221

弃权

票数

400,300
比例（%）

4.470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6

议案名称

关于取消监事会、修订
《公司章程》议案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 2026
年度预计发生情况议案

同意

票数

49,969,836
7,683,238

比例（%）

96.8015
85.8072

反对

票数

1,231,349
870,525

比例（%）

2.3853
9.7221

弃权

票数

419,700
400,300

比例（%）

0.8132
4.470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表决结果由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网络投票服务平台提供。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律师：丁旭、赵容正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会议召集人、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

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关于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00967 证券简称：内蒙一机 公告编号：临2025-055号

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山东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2025年12月24日、

12月25日、12月26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发函询问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重要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5年12月24日、12月25日、12月26日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

价格涨幅偏离值累积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核查，并询问了公司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
经核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调整，内

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和问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公司已披

露事项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重
大事项，不存在其他涉及本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三）相关概念的澄清说明

公司关注到近期市场上公司涉及商业航天概念，经公司自查，公司于 2021
年 6月 30日以现金方式对湖北三江航天江北机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
北公司”）增资，以人民币5,999.80万元认缴“江北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2,
620.00万元，增资完成后持有江北公司 4.216%的股权，江北公司主要从事航天
动力系统、天线罩等航天产品研发生产，目前净利润规模较小。公司上述投资
属于财务性投资，由于公司股权占比较小，股息、红利等收益较少，对公司业绩
影响甚微。

公司关注到近期市场上公司还涉及“人形机器人概念股”相关内容。公司
现有主营业务仍以胎圈钢丝、钢帘线以及胶管钢丝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主，公
司机器人腱绳产品目前尚未批量生产，未产生实质性收益，且公司相关业务未
来在技术研发、产品竞争能力、盈利能力等方面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除前述事项外，公司未发现存在其他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
响的媒体报道、市场传闻或热点概念。

1、二级市场交易风险。公司股票于2025年12月24日、12月25日、12月26
日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积超过20%，波动幅度较大，股价剔除
大盘和板块整体因素后的实际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
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证券代码：603278 证券简称：大业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6

山东大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向北京

国发航空发动机产业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中兵国调（厦门）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重庆泰和峰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榆林市煤炭资源转化引导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购买其
合计持有的江西泰豪军工集团有限公司27.46%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本次交易不
构成重大资产重组，预计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
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二、本次交易的历史披露情况
因筹划本次交易，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

（股票简称：泰豪科技；股票代码：600590）自2025年3月24日开市起停牌。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25日披露的《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
易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17）。

停牌期间，公司积极组织各方推进本次交易的相关工作，并定期发布了停
牌进展公告。详见公司2025年3月29日披露的《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
关联交易事项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18）。2025年 4月 3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并披露本次交易预案相关公告。经向上海证券交
易所申请，公司披露了《关于发行股份事项的一般风险提示暨公司股票复牌

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5-023），公司股票于 2025年 4月 8日开市起
复牌。2025年5月7日、2025年6月7日、2025年7月5日、2025年8月5日、2025年9月4日、2025年10月1日、2025年10月31日、2025年11月29日公司分别披露
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5-036、042、045、056、059、060、062、067）。

三、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
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公司将继续推进本次交易，协调各方完成标的公司

审计、评估工作，并与交易对方进一步协商确定交易细节。待相关工作完成后，
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

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工作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6号一一重大资产重组》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需相关方就相关事项进行进一步决策并达成一致，并尚需经公

司董事会再次审议及股东会审议批准、有权监管机构批准、核准或同意注册后
方可正式实施。本次交易最终能否达成和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有关信息
均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
续公告，谨慎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股票代码：600590 股票简称：泰豪科技 公告编号：临2025-071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进展公告

证券代码：002891 证券简称：中宠股份 公告编号：2025-075

债券代码：127076 债券简称：中宠转2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2063 号”文核准，烟台中宠食

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5 日公开发行了 7,690,
459.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00元，总募集资金 769,045,900.00元。
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人民币 12,000,000.00元（含税金额）后，实际收到人民币
757,045,900.00元。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主承销商联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于
2022年 10月 31日将人民币 757,045,900.00元缴存于公司的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烟台莱山支行 8110601011901525819账户内。本次发行过程中，发行人应
支付承销保荐费、律师费、审计验资费、资信评级费、信息披露及发行手续费等其
他费用合计人民币14,973,452.30元（含增值税），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金额为人
民币14,125,898.38元（不含税），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
币754,920,001.62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经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验证，并出具了和信验字（2022）第000056号《验资报告》。

由于2022年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免征证券登记费，故对扣除不
含税发行费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进行调整，经调整后公司最终扣除不含税发行
费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754,956,277.37元。

二、募集资金专户开立情况及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12月 1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地点、实施主
体的议案》，同意将2022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年产
6万吨高品质宠物干粮项目”的实施地点及实施主体进行变更。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5年12月11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
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s://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
施地点、实施主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0）。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和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护投
资者的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要求，以及《公司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以变更后实施募投项
目的全资子公司烟台市佳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名义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用于管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公司和全资子公司烟台市
佳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于近日与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及保荐机构联储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详情如下：

（一）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金额
（万元）

募投项目

烟台市佳实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烟台莱山支行

9550***7272 0 年产6万吨高品质宠物干
粮项目

注：1.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莱山支行没有签署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
权限，本次由上级分行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

2.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莱山支行为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开户行之一；
3.账户余额为截至2025年12月22日数据。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与全资子公司烟台市佳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合称“甲方”）、募集资金

监管银行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乙方”）、保荐机构联储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丙方”）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的规定，甲、乙、丙三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为
【9550***7272】，截至【2025】年【12】月【22】日，专户余额为【0】万元。该专户仅用
于甲方【年产6万吨高品质宠物干粮项目】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
作其他用途。

甲方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万元（若有），开户日期为【/】年【/】月【/】
日，期限【/】个月。甲方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
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丙方。甲方存单不得质押。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
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
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甲方制订的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
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每半年对甲方募集资金
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调查。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高建锋、李坤龙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
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
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
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
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 25日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乙方应保证
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甲方一次或者十二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五千万元或
者募集资金净额20%的，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
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
的，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向甲方、乙
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
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者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
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
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
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891 证券简称：中宠股份 公告编号：2025-076

债券代码：127076 债券简称：中宠转2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①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2025年12月26日14:30
②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6

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和下午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6日

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飞龙路88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
（4）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郝忠礼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

关法律法规、规则指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召开程序合法、合规。
2、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29人，代表股份

199,529,9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5534%。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
股东 6人，代表股份 154,388,74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7228%。通
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23人，代表股份45,141,17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8306%。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25人，代

表股份43,076,3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523%。其中：通过现场投
票的中小股东3人，代表股份970,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9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22人，代表股份42,105,4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3.8333%。

3、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及见证律师出席会议，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
议。

二、会议的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逐项审议了各项议案，并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结合的表决

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预计公司及子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6,044,4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34%；反对 2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88%；
弃权4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878%。

关联股东烟台中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烟台和正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日本
伊藤株式会社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43,008,7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31%；反对 2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29%；弃权 4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0%。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99,449,2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596%；反对 3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3%；弃权4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42,995,6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27%；反对 3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3%；弃权4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70%。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会由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律师郑超、黄彦宇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
该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

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
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关于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27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中央大道 247号 2幢公司一

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

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59
259

1,017,084,314
1,017,084,314

68.8486
68.848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童继红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和《中巨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9人；2、董事会秘书陈立峰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015,998,044
比例（%）

99.8931

反对

票数

950,776
比例（%）

0.0934

弃权

票数

135,494
比例（%）

0.0135
2、议案名称：关于与关联方续签日常生产经营合同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26,211,656
比例（%）

99.8608

反对

票数

800,164
比例（%）

0.1276

弃权

票数

72,494
比例（%）

0.0116
3.00、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3.01、议案名称：关于 2026年度与巨化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26,195,248 99.8582 814,572 0.1298 74,494 0.0120
3.02、议案名称：关于 2026年度与巨化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以外的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016,183,298
比例（%）

99.9114

反对

票数

818,322
比例（%）

0.0804

弃权

票数

82,694
比例（%）

0.0082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015,855,078
比例（%）

99.8791

反对

票数

908,608
比例（%）

0.0893

弃权

票数

320,628
比例（%）

0.0316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01

3.02

议案名称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关于与关联方续签日常生
产经营合同书的议案

关于2026年度与巨化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2026年度与巨化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以
外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48,041,044
48,254,656

48,238,248

48,226,298

比例（%）

97.7888
98.2236

98.1902

98.1659

反对

票数

950,776
800,164

814,572

818,322

比例（%）

1.9353
1.6287

1.6580

1.6657

弃权

票数

135,494
72,494

74,494

82,694

比例（%）

0.2759
0.1477

0.1518

0.168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本次会议全部议案均为普通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过半数通过；

2、本次会议议案1、2、3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会议议案2、3.01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关联股东浙江巨化股份有

限公司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许自飞、黄圣桃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本

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本次股东会未对《通知》中未列明的事项作出决议，本次股东会所通过的决
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巨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688549 证券简称：中巨芯 公告编号：2025-049

中巨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
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股东福建龙耀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耀投资”）

直接持有腾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2,460,236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为 1.9020%。龙耀投资是公司 IPO前引进的财务投资者，上述股份
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

该股东目前持股比例 5%以下，本次披露减持公告主要是履行其在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所作出的关于股份减持的信息披露承诺。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该股东为履行 IPO股份减持的自愿性承诺，减少频繁披露对市场可能造成

的干扰，本次拟采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减持数量不
超过2,460,23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1.9020%），减持期间为自本公告
披露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本次减持大宗交易的受让方在受让后6
个月内，不得减持其所受让的股份。

若公司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发生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股
本除权、除息事项的，则减持股份数量将做相应调整。

公司于近日收到龙耀投资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现将具体
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福建龙耀投资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5%以下股东

2,460,236股

1.9020%
IPO前取得：2,460,236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股东最近一次减持情况

股东名称

福建龙耀投资有
限公司

减持数量
（股）

2,459,000
减持比例

1.9010%
减持期间

2023/2/3～2023/8/2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19.00-20.00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
期

2023/1/6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福建龙耀投资有限公司

不超过：2,460,236股

不超过：1.9020%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2,460,236股

2026年1月5日～2026年4月4日

IPO前取得

履行 IPO股份减持的自愿性承诺，减少频繁披露对市场可能造成的干扰。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
时间相应顺延

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否
（一）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

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否
A.关于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如下：

“本人/本企业/本公司作为腾景科技的股东，将严格履行腾景科技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股票锁定承诺，自腾景科技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交易之日起12个月内，本人/本企业/本公司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在
腾景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所持有的腾景科技的股份，也不由腾景科技回购
该部分股份。”

B.关于股东持股及减持意向承诺如下：
“1、本企业/本公司/本人作为腾景科技的股东，将按照中国法律、法规、规

章、规范性文件及监管要求持有腾景科技的股份，并将严格履行腾景科技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关于本企业/本公司/本人所持腾景科技股票
锁定承诺。

2、减持的数量及方式：在本企业/本公司/本人所持腾景科技股份锁定期届
满后，本企业/本公司/本人减持所持有的腾景科技股份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减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竞价交易方式、大宗
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减持价格：在本企业/本公司/本人所持腾景科技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本企业/本
公司/本人减持所持有的腾景科技股份的价格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股票交易价格确
定，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的规定。

4、信息披露：本企业/本公司/本人在减持所持有的腾景科技股份前，应提前
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在六个月内完成，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
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如本企业/本公司/本人系通过二级市场竞价交易方
式减持所持有的腾景科技股份的，应当在首次卖出股份的十五个交易日前向上
海证券交易所报告减持计划并予以公告。”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否
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否
（二）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否
四、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

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股东根据自身需要进行的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持续稳定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减持
主体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以及如何实施本次股
份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数量、减持时间、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
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不存在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

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期间，减持主体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规章制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腾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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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江西省南昌市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建业大街999

号二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

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81
181

19,712,097
19,712,097

16.9987
16.998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余永安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

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其他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

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对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9,547,296
比例（%）

99.1639

反对

票数

137,541
比例（%）

0.6977

弃权

票数

27,260
比例（%）

0.1384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对公司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情况预计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9,547,296
比例（%）

99.1639

反对

票数

137,541
比例（%）

0.6977

弃权

票数

27,260
比例（%）

0.138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本次股东会的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2、特别决议议案：无；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的议案：议案1。

江西省军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南昌嘉晖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对议案1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季烨律师、刘天意律师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及股东会的表

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
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西国科军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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